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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件 

乌人社发〔2020J 26 号 

关于车轮之《自泪孟人力资源不时士会惬卿章厅则1叨了 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职业技能线上 

培训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疫情

防控期间实施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 

C2020J 1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开展线上培训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自治区和本市规定范围内的贫困家庭子女、贫困劳

动力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

动者、下岗失业人员等其他就业重点群体培训，由我市定点

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开展。企业或培训机构按照自治区相关规 



定，组织职工或就业重点群体通过《乌海市职业技能线上培

训平台目录》（网址：http ://r幻.wuhai.gov.cn!）选择免费线上

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开展线上培训，也可依托自有线上培训平

台开展培训，并对线上培训质量和日常管理负责。 

企业通过自有网站开展线上补贴性培训的，应具备

安全稳定的线上培训技术条件，有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、 

专项能力规范或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的线上数字培训资

源，具备建立劳动者线上实名制培训台账（包括学员注册信

息、身份类别、培训课程、培训时长管控、培训效果考评）、 

培训过程可查询、可追溯等相关技术手段，能够按劳动者实

际培训情况出具线上培训证明。 

企业或培训机构按培训方案组织参训人员完成线

上、线下全部培训课程后，应向企业（培训机构）所在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提供佐证材料申领培

训补贴，申领材料包括：《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

培训平台（网站）审核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复印件、《疫情防控期

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申请表》（附件 2)、 ((疫情防

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提交材料真实性承诺

书》（附件 3)、培训人员名册、培训对象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

件、签到注册、学习记录、教学计划等。疫情防控期间线上

培训结束后，根据合格人数可预拨培训补贴标准的 20%。待

疫情结束后按照我市补贴程序拨付剩余部分。 

线上培训补贴标准按照关于转发《自治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＜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



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＞的通知》（乌人社发〔2020)25 号） 

执行，所需补贴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。 

五、做好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既是提升劳动者职业

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减少疫情期间人

员聚集的有效方式。各级人社、财政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 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充分认识开展疫情期间“互联网＋职业技能培训”的重

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主体责任，加

强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培训的政策宣传，及时发布有关信

息，强化服务意识，引导各类劳动者积极参与线上培训。要

加强线上培训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，注重培训质量和实际效

果，定期采集培训数据，分析线上培训状况，严格监管线上

培训过程，杜绝套取培训补贴资金情况的发生。对于虚假线

上培训等套取、骗取资金的企业、机构、培训平台及个人将

依法依纪严惩。 

附件：1.《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平台 

（网站）审核备案表》 

2. ((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申

请表》 

3.《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提

交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 

4.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疫情

防控期间实施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》 


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淤 
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力讼室 	2020 年 3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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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， 

疫情防控期间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 

平台（网站）审核备案表 

申请备案单位名称 

（企业、培训机构） 

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
线上培训平台类型 
口 自有线上培训平台 · 企业自有网站 

·委托第三方线上培训平台 

线上培训平台 

（网站） 

名称及网址 

平
  
台
 

功
 
能
 

①是否具备安全稳定的

线上培训技术条件 

②是否具有符合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、专项能力

规范或国家职业技能培

训课程的线上数字培训

资源 

③是否具备建立劳动者

线上实名制培训台账 

（包括学员注册信息、 

身份类别、培训课程、 

培训时长管控、培训效

果考评）的技术手段 



平
 
台
 
功
 
能
 

④是否具备培训过程可 

记录等相关技术手段 

⑤是否能够按劳动者实 

际培训情况出具线上培

训证明 

经办人员（签名） 联系方式 

申请单位 

（企业、培训机构） 

签字盖章 

法人签字： 	（盖章） 

年 	月 	日 

所在区人社部门审核 

意见 

审核意见： 

经办人员签字： 	领导签字： 

（盖章） 

	

年 	月 	日 

市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

经办人员签字： 	领导签字： 

（盖章） 

	

年 	月 	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 



附件 2: 

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 

补贴性培训申请表 

申请单位名称 

（企业、培训机构） 

线上培训平台类型 
口 自有线上培训平台 ． 企业自有网站 

口委托第三方线上培训平台 

线上培训平台（网站） 

名称及网址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培训专业 参加培训人数 

线上培训起止时间 年 月 	日至 月 日，培训课时数为： 

培训总体安排 
（说明培训周期、总课时数、参训人员类别、计划取得证

书等相关情况） 

申请单位 

（企业、培训机构） 

签字盖章 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 

年 	月 	日 

所在区人社部门或 

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

经办人员签字： 

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字． （盖章） 

年 	月 	日 

所在区财政部门意见 

经办人员签字： 

经办机构负责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 

年 	月 	日 

汁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经办机构、企业‘培训机构）各留存 I 份。 



附件 3: 

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补贴性 

培训提交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本企业（培训机构）疫情防控期

间，拟组织本企业（培训机构）职工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， 

我们承诺： 

1．备案及申领过程中所提交的一切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备案材料真实、有效； 

2．严格按照培训方案认真组织开展，培训对象及过程符

合自治区、市在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（培训机构）开展线

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相关文件要求； 

3．积极履行主体责任，确保培训过程真实合规； 

4．培训台账完整齐备，有签到、有记录、有学时， 

5．不私自组织或借机组织线下培训、实训或评价活动； 

6．做好培训档案的留存归档工作，主动接受监督审计。 

我单位所作以上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，并愿意承担违反 

承诺的一切法律责任及退还不当所得。 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: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: 

年 月 日 

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寺挫 

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财政厅All 

内人社办发〔2020J 16 号 

犷 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厂

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职业技能

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 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要求，满

足广大劳动者在新型冠状病毒疚情防控期间培训需求，现将疫情

防控期间实施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工作通知如下． 

一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免费培训 

目前，国家和自治区已陆续发布和开放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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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在疫情期间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职业技能网络培训服务。各

地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及时发布线上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信息，推送

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相关链接：提升社会影响力和政策知晓度，鼓

励广大劳动者参加免费职业技能培训。 

二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提升线上补贴性培训 

（明确补贴时象 

职业技能提升线上补贴性培训对象为企业职工（含在企业工 

作的劳务派遣人员）和贫困家庭子女、贫困劳动力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、下岗失业人员和

转岗职工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 2 年

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和高级技工班毕业

生）等就业重点群体。各地可将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、未按

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员（年龄不设上限）纳入政策 

范围 

（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 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 

企业根据不同职业（工种）的特点：大力开发网络课程，全面构

建职业技能网络培训体系，大规模推动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： 

助力企业职工、就业重点群体技能提升。可将各职业（工种）理

论培训部分纳入线上培训内容，也可将居家练习、线上学习的实

操项目纳入培训内容。通过在线直播课堂、网络点播教学、学员 

自主学习、电视视频学习、定时定点在线辅导答疑等灵活多样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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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，利用自有网站或第三方培训平台实施网上培训教学，科学

制定线上培训教学方案，帮助各类劳动者参加线上技能提升培

训。线上培训课时原则上不高于总学时的 40%，剩余课时的线

下培训待疫情结束后，按照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要求开展。 

（三）确保培训质量 

1．企业可通过自有网站对拟录用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和在岗

职工技能提升培训，也可与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、线上职业技能培

训平台签订线上培训合作协议开展企业职工培训，协议应明确培

训的方式、内容、期限、费用、双方责任等具体内容。 

么 自治区所属培训机构申请承担线上培训，应具备安全稳

定的线上培训技术条件，有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、专项能力规

范或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的线上数字培训资源，具备建立劳动

者线上实名制培训台账（包括学员注册信息、身份类别、培训课

程、培训时长管控、培训效果考评）、培训过程可记录等相关技

术手段，能够按劳动者实际培训情况出具线上培训证明。 

S．企业或培训机构委托的第三方培训平台应符合我国相关

法律法规规定，社会信用良好，具备安全稳定的线上培训技术条

件，有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、专项能力规范或国家职业技能培

训课程的线上数字培训资源，具备建立劳动者线上实书制培训台

账、培训过程可记录等相关技术手段，能够按劳动者实际培训情

况出具线上培训证明。 

4. 培训机构或企业在开展线上培训前要按照自治区人力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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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

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（内人社发〔2019) 60 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将利用的线上网络平台（包括委托培训协议）、开班申请报

告、培训人员名册、培训对象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、教学计划

等报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或人社部门同意后开展线上培训。劳动者

参加线上培训课时计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总时长，疫情结束

后，可依据线上培训学时、学分等培训成果，在线下培训场所优

先参加职业技能实训。任何机构或企业不得更改培训学员身份信

息和编造线上学习课时统计等数据，一经发现篡改或编造数据， 

视同骗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各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采取相应技术手段，加强对线上学习课时、学

习状态的管理。 

（四）落实培训补贴 

1．线上培训补贴范围和标准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使

用管理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发 〔2019) 60 号）规定执行，所需补贴

资金可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。 

么对行业主管部门或人社部门同意开展的线上培训：各地

可根据实名注册培训人数向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企业预拨部分资

金，数额最高不超过培训补贴资金的 20%．其余补贴资金待疫

情结束后，根据培训人员参加鉴定考核取得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特种作业操作证书、培训合格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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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下同）情况予以结算。对利用第三方培训平台开展线上培训

的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企业可根据委托培训协议从拨付的培训

补贴中支付相关费用。 

3．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劳动者（企业职工、就业重点群体、 

贫困劳动力等，下同）参加线上培训的，计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

的总时长。补贴资金待疫情结束、参加线下实训后，根据培训人

员参加鉴定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情况予以结算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：既是提升劳

动者职业技能水平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减少疫情期间人员聚集的有

效方式。／要建立自治区统筹、盟市旗县组织、培训机构和企业具

体实施的工作机制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通过网络培训

平台、手机 APP、电子问卷调查、微信平台、电话告知等信息

化手段，多渠道主动征集和确认劳动者培训意愿，积极回应劳动

者的培训诉求，确保疫情期间不停学、不停训。各级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、财政部门要抓好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落实，强化资金

使用效益和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高效安全。 

（积极拓展线上培训资源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要积极引导鼓励各类企业、普通高校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、 

社会培训机构等在疫情期间开放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资源。根据本

地区培训规模、条件，整合调集培训资源，着力培养有实力的 

“互联网十职业培3M”机构，尽快推动一批具备线上培训条件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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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：线上培训平台名单将通过自治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和吝盟市、旗县人社部门网站、人力资源中介机 

构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三）加强典论宣传。各地要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网络媒 

体等作用，动员广大劳动者积极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，把在疫

情期间居家减少外出转变为学习一技之长的契机，实现自我充

电、自我提升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在疫情期间投放线上职

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广告。 

内蒙古自 政厅 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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